
《2025年業權及土地的註冊
(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土地註冊處
2025年4月8日

立法會CB(1)588/2025(02)號文件



《條例草案》概述

部份 內容 主要建議修訂
詳題 - 說明《條例草案》的主旨和修訂範圍

第1部 導言 《條例草案》簡稱和實施日期安排

第2部 修訂《土地業權條例》
(第585章)(《業權條例》)

• 修訂14個部分（共104條條文）
及4個附表

• 包括對約70條法例作出相應及
相關修訂

第3部 修訂《土地註冊條例》
(第128章)(《土註條例》)

• 配合《業權條例》的推行，使兩
個制度並行時的某些做法一致

第4部 修訂《土地註冊處營運基金》
(第430A章)

• 列明土地註冊處營運基金提供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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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2部

修訂《業權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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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2部：修訂《業權條例》
《條例草案》第2部的各分部 對應修訂《業權條例》內容

第1分部 第1部 (導言)

第2分部 第2部 (組織及行政管理)

第3分部 第3部 (註冊程序及相關事宜)

第4分部 第4部 (土地的業權註冊及相關事宜)

第5分部 第5部 (註冊的效力及相關事宜)

第6分部 第6部 (證明書、查冊及證據)

第7分部 第7部 (處置及相關事宜)

第8分部 第8部 (文書)

第9分部 第9部 (傳轉及信託)

第10分部 第10部 (警告書及對處置的限制)

第11分部 第11部 (更正)

第12分部 第12部 (彌償)

第13分部 第13部 (上訴及規則)

第14分部 第14部 (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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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實施「新土地先行」方案（第1部）(註)

B. 強化業權明確性（第2部和第5部）
C. 實踐「業權不可推翻」原則（第11部）
D. 完善更正和彌償安排（第11部和第12部）
E. 強化反物業欺詐措施（第3部、第6部、第10部及

第14部）

(註) –指《業權條例》相關部分

主要立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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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條例》 《條例草案》的建議

《業權條例》
適用範圍

新土地
• 《業權條例》生效當日或其

後批出的土地，包括：
 賣地（拍賣或招標）

(land sale (auction or
tender));

 私人協約 (private treaty
grant)；及

 換地 (land exchange)
[第20條]

新土地
• 與《業權條例》的定義相若
• 釐清若干例外情況，例如：
 透過短期租約（即不超過七年的租約）持有的土

地；或
 根據指明法例在修訂後的《業權條例》生效當日

或其後當作已批出的政府租契而持有的土地。
[新土地的定義從第20條移至第2(1)條]

現有土地（即根據《土註條例》
備存登記冊的土地）
[附表1第1條]

• 訂明修訂後的《業權條例》只適用於新土地。刪除
/ 修訂與現有土地有關的條文。
[第3(1)條]
[刪除第20條、第24條、第103(1)條，以及附表1]
[修訂第2(1)條、第27(2)(d)條，以及第35(1)條]

• 不能註冊的事項：訂明如某建築物位於跨地段土地
（即跨越現有土地和新土地），將不能註冊關乎該
跨地段土地的處置、達成處置的協議的警告書及不
分割份數(undivided share)等事項
[第13A條][新]

A. 實施「新土地先行」方案（第1部）

6



《業權條例》 《條例草案》的建議
業權註冊紀錄
(Title Register)

業權註冊紀錄為不可推翻的證據。

[第29(4)條]

有關條文保持不變。

[移至第4(4)條]

註冊業主只受已註冊事項、凌駕性權益，
以及法庭的更正命令約束。

[第25條和第26條]

有關條文保持不變。

凌駕性權益不論有否註冊，均會影響物
業。例如：租期不超過三年的租約、公
眾權利，以及因逆權管有(註)取得的權益
等。

[第28條]

• 逆權管有取得的權益不再是凌駕
性權益，其他條文大致不變。
[刪除第28(1)(k)條]

• 相應修訂《時效條例》 (第347
章)，訂明逆權管有不適用於修訂
後的《業權條例》下的新土地。
[附表三第117E-J條][新]

B. 強化業權明確性（第2部和第5部）

(註) 逆權管有指任何人可通過與土地擁有人的權利相抵觸的方式持續佔用他人土地，從而取得該土地的業權。如某人逆權管有
有關土地，在《時效條例》(第347章)訂明的相關時效限期（即12年）屆滿後，土地擁有人不得提起訴訟以收回土地，擁有人
對該土地的業權亦即告終絕，逆權管有人將擁有土地的管有業權。

7



C. 實踐「業權不可推翻」原則（第11部）

《業權條例》 《條例草案》的建議

(1)「強制更正」
(mandatory
rectification)規則

包含「強制更正」原則，即不
知情的前註冊業主由於第三方
欺詐而令其喪失有關業權，則
前註冊業主可獲得由法庭頒發
的命令以更正業權註冊紀錄，
恢復其業權。

[第82(3)條]

如執行「強制更正」規則，任何審慎
買家都會要求調查物業業權歷史，違
背業權註冊制度確立業權明確性的初
衷。因此，建議「強制更正」規則不
適用於修訂後的《業權條例》下的新
土地。

[刪除第8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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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實踐「業權不可推翻」原則（第11部）

《業權條例》 《條例草案》的建議

(2)實踐「業權
不可推翻」的原
則

採用「強制更正」原則。

[第82(3)條]

• 加入新條文訂明
 真誠買家
 已付出有值代價；以及
 管有物業(註)

可享有不可推翻的業權 (indefeasible title)，
即法庭不會作出命令以更正業權註冊紀錄。
[第82(5)條][新]

• 若買家不能符合上述三個條件，法庭仍可酌
情恢復前業主的業權。未能恢復業權的前業
主，可獲支付有上限的彌償。

(註)「管有物業」指物業由業主自住，或由租客、信託受益人、
承按人 (mortgagee)、或特許持有人(licensee)實質管有。
[刪除第82(9)條]
[第82(10)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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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條例》 《條例草案》的建議
(1)申請更正
業權註冊紀
錄：機制

• 就業權註冊紀錄的錯誤或遺漏
而言，若處長信納更正不會對
註冊權益的擁有人的權益有關
鍵性影響，或所有有利害關係
的人均同意更正，處長可主動
或應任何人的申請作出更正。
[第81條]

• 除錯誤或遺漏之外，就欺詐個
案而言，法庭可應任何人的申
請，作出更正業權註冊紀錄的
命令。
[第82條]

• 僅文本修訂。

• 法庭可作出更正的機制不變，但「強
制更正」規則不適用於修訂後的《業
權條例》下的新土地。
[刪除第82(3)條]

(2)申請更正
業權註冊紀
錄：時限

任何向法庭申請更正業權註冊紀錄
必須在相關記項的日期起計的12年
內提出。
[第(83)條]

有關條文保持不變。

D. 完善更正業權註冊紀錄和彌償安排
（第11部和第1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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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條例》 《條例草案》的建議

(3)設立土地業權
彌償基金 (Land
Titles Indemnity
Fund)

• 設立土地業權彌償基金。
[第90條]

• 基金由註冊物業轉移收取的徵
費集資而成，建議徵費率為物
業轉移代價的0.017%，上限
5,000元。
[將由財政司司長根據第100(3)條制定的
規例訂明]

• 因欺詐而作出的彌償上限為
3,000萬元。
[將由財政司司長根據第85(3)及(4)條制
定的規例訂明]

• 建議徵費率改為物業轉移代價
的0.014%，上限7,000元。

• 建議彌償上限改為5,000萬元
[將由財政司司長根據第85C條制定的規例
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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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完善更正業權註冊紀錄和彌償安排
（第11部和第12部）



《業權條例》 《條例草案》的建議
(4)可申請彌償
的情況

如因(i)欺詐，或(ii)土地註
冊處的錯誤或遺漏，而導
致業權註冊紀錄出錯，因
而蒙受損失的人士，可申
請彌償。

[第84條]

• 新增條文，訂明具體情況：
 在欺詐情況下，如法庭拒絕更正，前業主
可申請彌償。如法庭批准更正，而現業主
是真誠及付出有值代價的買家但沒有管有
物業，且處置已獲註冊，現業主可申請彌
償；或

 因土地註冊處的錯誤或遺漏而導致業權註
冊紀錄出錯，因而蒙受損失(註)

• 以下情況，業主將無權獲得彌償：
 參與相關欺詐、錯誤或遺漏；
 在提交註冊申請時已知悉相關欺詐、錯誤
或遺漏；或

 法庭裁定，因其本身行為或缺乏適當謹慎，
在相當程度上有份造成相關欺詐、錯誤或
遺漏。

[修訂第84條]
[第84A及84B條][新]

(註) 如申請人因土地註冊處的錯誤或遺漏而導致業權註冊紀錄出錯，因而蒙受損失，可直接申請彌償，而無須先取得法庭更正
命令。如有關錯誤或遺漏並非由於土地註冊處，將不可申請彌償。 12

D. 完善更正業權註冊紀錄和彌償安排
（第11部和第12部）



《業權條例》 《條例草案》的建議

(5)申請彌償
的時限

申索人須在得知其申索存在
當日起計的六年內，提出彌
償申請。
[第87條]

就因(i)欺詐或(ii)錯誤或遺漏而提出的彌償申請分
別按法庭是否作出更正業權註冊紀錄的命令，或
處長是否此前已就錯誤或遺漏作出更正等不同情
況，訂立不同的申請時限。
[刪去第87條]
[第86條及第86A條][新]

(6)彌償金額
的釐定

• 因欺詐而須支付的彌償款
額為：該權益在有關記項
的日期的價值（3,000萬
元上限）。

• 其他情況下彌償款額為：
該權益在發生有關錯誤或
遺漏的日期的價值。

[第85條]

• 因欺詐而須支付的彌償款額為：法庭就是否更
正作出命令當日，該權益的價值（5,000萬元
上限）。

• 因錯誤或遺漏而須支付的彌償款額為：
 如有法庭命令：與欺詐個案的安排一致；
 如錯誤記項獲處長更正：在作出更正當日，
該權益的價值；或

 如以上均不適用(註)：在提出彌償申請當日，
該權益的價值。

[修訂第85條]
[第85D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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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完善更正業權註冊紀錄和彌償安排
（第11部和第12部）

(註) 例如業主向土地註冊處申請更正而被拒。



《業權條例》 《條例草案》的建議
(7)彌償基金
的保障

沒有扣除已討回的款額的條文。 加入新條文，訂明如政府支付彌償前，申索人
已從他處獲得任何款項，則政府的彌償金額將
扣除該部分款項，以確保申索人不會因同一個
案而獲得雙重或超額補償。
[第85G條][新]

凡已就任何損失支付彌償，政府有
權向造成損失的人，追討已支付的
彌償款項。
[第88(2)條]

訂明政府在已付的彌償款額的範圍內，享有代
位權(right of subrogation)，可替代申索人行
使向第三方索賠的權利。
[修訂第88(2)條]

沒有防止申索人重複索償的條文。 加入新條文，防止申索人就同一事件重複索償
[第88(2A)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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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完善更正業權註冊紀錄和彌償安排
（第11部和第12部）



《業權條例》 《條例草案》的建議

(1) 業權證明書
(title certificate)

• 處長按業主申請發出業
權證明書。
[第29條]

• 提交轉移或傳轉的註冊
申請時須向處長退回業
權證明書以註銷。
[第29條]

• 處長自動向業主發出業權證明書。
[修訂第29條]

• 加入新條文，將有關退回業權證明書以
註銷的指明申請在規例中訂明。
[第29(B)條][新]

• 就公眾查閲註冊紀錄及文件的事宜作出
規定。
[修訂第30條]

(2)核實註冊申請 任何根據《業權條例》遞交
申請註冊事項，須根據規例
核實。

[第14(2)條]

加入新條文，訂明如律師真誠地進行核實，
並已作合理努力，則無須在核實中作出不
準確之處而引致的損失承擔支付損害賠償
的法律責任。

[第14(3)條][新]

E. 強化反物業欺詐措施
（第3部、第6部、第10部、第1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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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條例》 《條例草案》的建議
(3) 限 制 令
(restriction)

處長可應利害關係人(interested person)
（包括身為或有權註冊為業主、押記擁
有人或承租人的人）的申請，作出命令
禁止有關土地的交易，以防止有關土地
的不合法交易或保障與該土地有關的權
益或申索。
[第78條]

處長在有合理理由懷疑已有或可能
有物業欺詐的情況下有權作出限制
令，禁止將有關物業的處置註冊，
並會在有關物業的業權註冊記錄記
入該限制。
[修訂第78條]

(4)罪行 任何人欺詐地遞交註冊申請，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14
年。
[第98(1)(a)條]

加入新條文，訂明任何人欺詐地遞
交彌償申請即屬犯罪，罰則與其他
罪行一致（即可處罰款500萬元及
監禁14年）。
[第98(1)(i)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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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強化反物業欺詐措施
（第3部、第6部、第10部、第14部）



《條例草案》第3部

修訂《土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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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土註條例》，使其註冊流程與《業權條例》下的註
冊流程看齊，例如：

• 容許用電子形式交付註冊的文書

• 就某些事項訂立規例（例如就電子形式交付註冊的文書
的規例）

• 影響跨地段土地的文書不可註冊（即修訂後的《業權條
例》第13A條的相關修訂)

主要立法建議

18



《條例草案》第4部

修訂《土地註冊處營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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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土地註冊處營運基金》附表一作出修訂，明
確列出土地註冊處營運基金應提供的服務，並執
行及實施《業權條例》和《土註條例》條文。

主要立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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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21



補充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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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業權註冊紀錄範本草稿



24

業權註冊紀錄範本草稿（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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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註冊紀錄範本草稿（續）



業權註冊紀錄範本草稿（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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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權證明書範本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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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同意警告書的押後效應

第1天 買賣協議
物業擁有人與買
家簽訂買賣協議

第2天 註冊警告書
買家憑已加蓋印花
的買賣協議註冊警
告書

第29天 註冊轉移及
押記

1. 買家註冊轉移
2. 承按人註冊押記

第28天 完成交易
1. 物業擁有人與買家完成

交易，簽訂轉移
2. 買家與承按人簽訂押記

押後效應：

買家如就買賣協議註冊了同意警告書，當完成交易而相關轉移交易
獲得註冊後，所有在該同意警告書後註冊的事項的優先次序，將押
後至該轉移之後。
換言之，買家不受任何在註冊同意警告書（第2天）之後、註冊處置
（第29天）之前註冊的事項約束。由於承按人在土地的權益來自買
家，承按人亦一同會免受該期間的註冊事項約束。

《條例草案》下物業買賣註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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